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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潘子明 臺大微生物與生化學研究所所長‧臺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長

紅麴與保健食品系列報導（1）

養生保健

強調的“真實性”與“科學性”。至於當今所認定的

第三代保健食品不但需要經過人體及動物實驗證明

該產品具有某項生理調節功能，還需確知具有該項

機能的因子結構及其含量，以及機能成分在食品中

應有穩定的形態。就如同大家所熟知的紅麴保健食

品中含有莫那可林（monacolin）K就可以降膽固

醇。

至於甚麼是「健康食品」呢？政府為了加強對

於保健食品的管理，特別訂定「健康食品管理法」

並於民國88年8月3日正式生效施行。因此，「健康

食品」從一日常用語（商業名詞）轉變為「法律名

詞」。當保健食品依「健康食品申請許可辦法」，向

隨
著全球生活環境改善與醫療科技的突飛猛

進，人類生活品質因而普遍提升，平均壽命

也因此延長。伴隨而來的是高齡化人口結構形成，

造成慢性病患者數目逐漸增加，成為國家醫療支出

與社會福利負擔的一大隱憂。

有別於藥品治療疾病的功能，保健食品站在預

防醫學的角度，具有增加營養、促進健康及延緩老

化等效果，逐漸受到各國政府以及個人健康意識抬

頭的消費者所青睞。

所有的「保健食品」

都可以稱為「健康食品」嗎?

我們每天吃的食物，統稱為一般食品；一般食

品是健康人（健康態）所攝取的食物，人體從中獲

取各類營養素，並滿足色、香、味、形等感官需

求。而藥物是病人（病態）為了達到治療疾病的目

的才服用的。

至於保健食品則是主要針對第三態人體所設計

的，一方面滿足人體對食品營養和感官的需求，更

重要的它會作用於人體的第三態，促使有機體向健

康態轉化，達到增進健康的目的。因此，保健食品

所強調的是食品的第三種功能，以調節人體生理活

動的功能為目的，能夠吃出健康。

如今，保健食品隨著人類對其要求提高，再加

上科技的進步，已經從最原始之第一代的保健食品

進入到第三代的保健食品了。一般根據食品中各類

營養素或強化營養素功能來推斷該類食品的機能，

但沒有經過任何實驗予以驗證，就歸類為第一代的

保健食品（最原始之保健食品），目前歐美各國包括

日本將此類產品列為一般食品。

而第二代的保健食品則必須經過人體及動物實

驗證明該產品具有某項生理調節功能，即歐美等國

第三代的保健食品

圖1.中間為台灣「健康食品」圖樣，左下方為日本「特定保

保健食品」圖樣，右下方則為大陸「保健食品」圖樣

第三代保健食品不但需要經過人體及動物實驗證明該產品具有某項生理調節功能，

還需確知具有該項機能的因子結構及其含量，

以及機能成分在食品中應有穩定的形態。

就如同大家所熟知的紅麴保健食品中含有monacolin K就可以降膽固醇。

圖2.台灣通過健康食品認證各種功效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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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申請審查許可後，始可使用「健康食品」名

詞及「健康食品圖樣」，各國使用健康食品圖樣如圖

1所示。

因此，「保健食品」與「健康食品」兩者之間

有了明確的區隔，前者是具有特殊生理調節功能之

食品，而「健康食品」則是「保健食品」中通過衛

生署健康食品審查、認證者。可在產品上宣稱經實

驗證實的功效。如未遵循健康食品法規，無臨床驗

證的產品，一律歸類為食品，不得訴求療效，也不

能宣稱是「健康食品」。

國內保健食品現況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與飲食習慣看似進步、周

全，其實身體很容易因為大環境影響，或是自身的

問題而無法將養分完全吸收，而出現營養失衡的現

象。遇有此特殊狀況時，醫療保健人士會建議依需

要選擇合適的保健食品，加以補充，讓身體得到完

整的營養，保持年輕活力。

國內之保健食品因而蓬勃發展，其銷售概況，

根據經濟部生物技術與醫藥工業發展推動小組2007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年銷售額（新台幣）從膠囊錠

狀食品的100億、發酵乳的70億、靈芝10億到藍藻的

3.6億（詳見表1）可說都是相當可觀的數額。

至於我國保健機能性食品市場之供需分析也是

逐年增加中（詳見表2）。

政府用心，民眾安心

——台灣地區健康食品管理現況

政府為了加強保健食品的管理，特別訂定了台

灣地區保健食品管理相關的法規，最早於民國88年2

月3日公布了「健康食品管理法」，此法共有七章三

十一條。且為符合時代變遷的實際需求，至今已歷

經4次的增修。

配合「健康食品管理法」，擬定了「健康食品管

理法施行細則」和「健康食品工廠良好作業規範」。

行政院衛生署也成立了「保健食品安全評審委員會」

和「保健食品功能評審委員會」其目的為研訂安全

及功能評估方法，以提供產官學界參考依據。「健

康食品審議委員會」則訂定健康食品評審原則、評

估辦法並執行健康食品申請案件的評審作業。

衛生署自民國88年至今陸續公布了「健康食品

安全性評估方法」、「調整血脂功能評估方法」、

「改善骨質疏鬆功能評估方法」、「調節免疫機能功

能評估方法」、「腸胃道功能改善評估方法」、「牙

齒保健功能評估方法」、「調節血糖功能評估方

法」、「護肝功能評估方法」、「延緩衰老功能評估

方法」、「促進鐵吸收功能評估方法」、「調節血壓

功能評估方法」、「調節血糖功能評估方法」、「不

易形成體脂肪功能評估方法」、「輔助改善過敏體質

功能評估方法」等多種評估方法。以作為申請相關

「健康食品」的依據。

最近更擬定了「降低癌症發生率功能」和「減

輕腫瘤放療、化療毒副作用」的評估辦法草案。期

能對相關的健康食品做好把關的工作。

目前已通過衛生署健康食品認證之產品共有150

項，其保健功效示如圖

2。其中以調節血脂者49

項最多，胃腸道功能改善

者42項其次，再依次則

為免疫調節、護肝功能、

抗疲勞、牙齒保健及調節

血糖，各有19、17、7、

6及4項。

表1. 國內保健食品年銷售額統計資料

主要項目 年銷售額(新台幣)

膠囊錠狀食品 100億

發酵乳 70億

運動飲料 60億

綠茶飲料 50億

雞精 23億

無糖口香糖 20億

四物飲 15億

蜆精、鱉精、靈芝、巴西蘑菇 各10億

穀類相關產品、羊奶粉／片、
乳酸菌／腸道益生菌類、

草本複方茶包類、巴西蘑菇、 各6∼10億

魚油、膠原蛋白、冬蟲夏草、

葡萄糖胺、燕窩

*綠藻 5億

草本複方類（非茶包）、人參、

魚肝油、纖維性食品、甲殼素、 各4∼5億

綜合植物蔬果萃取物、鈣、

蜂膠、樟芝、果寡糖

藍藻 3.6億

表2. 我國保健機能性食品市場之供需分析

年份 產值 出口值 進口值 國內總需求 研發投入 研發佔營收 員工人數

(億元) (億元) (億元) 市場(億元) (億元) 比重(%) (人)

2002 220 13.8 55.7 262 3.96 1.8 6,700

2003 250 16.8 76.6 309 4.75 1.9 7,600

2004 288 17.9 90.0 360 6.048 2.1 8,500

2005 331 18.8 98.3 410 6.951 2.1 9,750

2006 380 21.0 108.0 470 8.36 2.2 10,850

2007(e)＊ 445 24.0 120.0 540 9.79 2.2 12,750

＊：2007年預估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資料；2007年保健機能性食品普查結果




